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函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聯絡方式：郭 O 芬 07-7172930-2901 

 

受文者：體育學系全體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月 18日 

發文字號：（102）高師大體系字第 006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提報 102學年度優秀新生獎學金名單及 103學年度離島及原

住民及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

大學聯合保送甄試招生簡章，以及 103學年度本系是否擬招

收大陸地區碩士班學生等三案，提請本系專任教師提供寶貴

意見，請  查照。 

案由一：提報本系 102學年度優秀新生獎學金名單。 

說明： 

一、依據註冊組 102年 10月 17日電子信件辦理。 

二、102 學年度優秀新生獎勵名單係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優

秀新生獎勵要點」第三點…各學系以前三志願入學本校之

正取生（不得為備取生）中，選出成績最優秀之前三名（單

班學系）或前六名（雙班學系），頒發獎學金新台幣二萬

五千元。 

三、102學年度優秀新生彙整後依學測總成績前四名排列如下： 

  姓名 

錄取

志願

序 

學測

國文

級分 

學測

英文

級分 

學測

數學

級分 

學測

社會

級分 

學測

自然

級分 

學測

總級

分 

個人申請 林 O 佐 1 11 11 10 11 12 55 

個人申請 吳 O 瑄 1 11 9 12 14 9 55 

個人申請 蘇 O 惠 1 12 12 9 12 9 54 

個人申請 賴 O 毅 1 11 9 8 12 13 53 

四、建議擇成績最優前三名者為提報名單，依序為林○佐、吳 



 

 

    ○瑄及蘇○惠三人。 

五、請本系專任教師表達意見： 

決議： 

    一、於 102年 10月 23日(三)上午 12:00前回覆統計，同意票 

        共 11票，不同意 0票，共計 11票。 

    二、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定本系 103學年度分配一名離島地區公費生招生簡章。 

說明： 

一、擬定本系 103學年度分配一名離島地區公費生招生簡章， 

    建議依照 102學年度招生簡章，並於 10月 24日(四)前向 

    註冊組提出。 

二、因應培育優質師資考量，檢定標準以學科能力測驗科目 2 

    項達均標為檢定標準，國文科目為必要檢定項目。 

三、102學年度本系公費生招生簡章如下: 

 

 

 

 

 

 

四、請本系專任教師表達意見： 

    

決議： 

 



 

 

    一、於 102年 10月 23日(三)上午 12:00前回覆統計，同意 

        票共 10票，不同意 1票，共計 11票。不同意票建議為 

        術科 X2.00。 

    二、超過系上三分之二老師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三：調查本系 103學年度是否擬招收大陸地區碩士班學生。 

說明： 

一、 依據研教組 102年 10月 18日電子信件辦理。 

二、請本系專任教師表達意見： 

決議： 

     一、於 102年 10月 23日(三)上午 12:00前回覆統計，同意 

        票共 10票，不同意 1票，共計 11票。 

     二、超過系上三分之二老師同意，照案通過。 

 

備註：以上三案請老師於 102年 10月 23日(三)上午 12:00回覆系 

      辦，以利後續行政作業，謝謝您。 

 

正本：體育學系全體教師 

副本：體育學系 


